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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烟专罚公告字[ 2016]第 2 号
2016 年11 月 25 日，我局在 沪杭高速公

路大云收费站 查获的卷烟，现场无人认领。
请货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携带

相关证明到我局（地址：浙江省嘉善县魏塘街
道 解 放 西 路 233 号 ，联 系 电 话 ：
0573-84035017）认领并接受调查处理。逾期
不来的，我局将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处理。特此公告。

浙江省嘉善县烟草专卖局
2016年12 月6日

公 告
东阳市何氏建材有限公司、长兴新双龙置业有限公司、何正明、王杭华、陈丹、李米

德、王荣胜、陈荣：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支行诉你单位（个人）等担保借款合

同纠纷案经义乌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金义商初字第1181号生效判决并进入执行程
序，执行案号为（2016）浙0782执11050号。2016年10月27日，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支行将该债权依法转让给自然人高国强（身份证号：
330621196607155358）。现依法通知你单位（个人），望你单位（个人）自公告之日起依法
向高国强履行判决确定的支付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支行

2016年12月6日

债权转让公告

遗失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汤滔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
13302201310370784， 流 水 号 ：
10319095，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六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胡筱芳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
13303201611486857， 流 水 号
10749511，声明作废。

蒋黎辉遗失2011年4月制发警
官证一本，警号33081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福彩3D 第2016332期

浙江销售2711396元，返奖额1224038元。浙江福彩
官微“双色球模拟投注，20万奖金快乐玩”进行中。本
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2月4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3761868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9878元

浙江中奖注数

888

840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7 7 6

福彩15选5
第2016332期 投注总额：740056元

奖池累计205.4881万元滚入下期。双色球9亿元大派
奖，请关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
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2月4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61

6742

奖金

0元

4016元/注

10元/注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02 09 12 14 15

福彩双色球
第2016142期
全国销量:407120242元 浙江销量：32279558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一等奖复式投注4注，其中我省1注（金华，奖金
1181万元，含派奖500万元），9注二等奖（金华3注，
绍兴2注，湖州、宁波、台州、温州各1注）。奖池累计
10.2524 亿元滚入下期。下期一等奖派奖金额：
59999972元。六等奖派奖奖金余额：46707280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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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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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12月6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2016）浙0102民初2173号
包锦跃：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坤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2 民初 2173 号案的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172号

包锦跃、杭州翠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永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2民初2172号案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857号

杭州鑫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
冬芳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2 民初 2857 号案
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170号

胡宝钰、滕士明、胡志英：本院受理原告赵恒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
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217号

吴怡欣、吴亦玲、周征、周定：本院受理原告毛瑞
瑶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2 民初 3217 号案的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218号

吴亦玲、周征：本院受理原告毛瑞瑶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02民初3218号案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150号

曾玲莉：本院受理汪勇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71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686号

陈加贤：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凯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668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691号

陈盛刚：本院受理肖时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
46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3）杭西执民字第3204号

刘迪：徐力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作
出拍卖你名下位于杭州市西溪路521号2幢3单元201室
房产一处的执行裁定书。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杭州正大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杭正大房估字
(2016)第A048号房地产估价报告及本院（2013）杭西执民

字第3204-1号执行裁定书。杭正大房估字(2016)第
A048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载明：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521
号2幢3单元201室房产的市场价值为120万元，司法处
置价为96万元。（2013）杭西执民字第3204-1号执行裁
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人刘迪名下位于杭州市西溪路521
号2幢3单元201室房产一处。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房地产估价报告、执行裁定
书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
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584号

沈建平：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黄龙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6584号民事判决
书。沈建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黄龙支行贷款本金36123.85元，利息加
罚息13106.04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063号

沈晓峰、王海飞：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黄龙支行诉你们和浙江清水湾置业有限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206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585号

施晓东：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黄龙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6585号民事判决书。施晓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归还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黄龙支行借款
本金47439.06元，支付利息、罚息34898.78元。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094号

王彩玲：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6094号民事判
决书。王彩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借款本金35265.20元，支付
利息、罚息20156.32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591号

王涛：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黄龙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6591号民事
判决书。王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黄龙支行贷款本金17906.03元，
利息加罚息12791.3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044号

王玉香：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6044号民事判
决书。王玉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贷款本金本金35584.57元，
利息加罚息17191.92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586号

余旭日：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黄龙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6586号民事判决书。余旭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归还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黄龙支行借款
本金25931.17元，支付利息、罚息26751.98元。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592号
章春风：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黄龙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6592号民事判决
书。章春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黄龙支行贷款本金134129.16元，利息
加罚息72672.03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1408号

周斌：本院受理原告孙国方诉被告周斌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191民初14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1446、1449号

洪炼钧：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下沙支行诉被告洪炼钧、方丹丹、鲍瀚君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二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191民初1446、14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4812号

黄金根、段寿仙：本院受理的原告程永红诉被告
黄金根、段寿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1日下午14
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0987号

李国良、李果园：原告张家城诉被告李国良、李果
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0110民初10987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0988号

李国良、李果园：原告张家城诉被告李国良、李果
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0110民初10988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5181-1号

罗荣锡：本院在审理原告施小琴诉被告罗荣锡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22日
9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6815-2号

陶升阳：本院在审理原告王天然诉被告陶升阳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10民初0681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4558号

温州市帆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爱科机械有限公司诉被告温州市帆盛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于2017年3月2日下午15时整
在本院瓶窑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4635号

谢荣伟: 本院受理原告陈帮培诉被告谢荣伟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 10 时 30 分
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3270号

徐樟兴：本院受理原告张国英诉被告徐樟兴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于2017年3月2日下午14时整
在本院瓶窑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4185号

叶春良：本院受理原告庄茂春诉被告叶春良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
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民
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 9 时 00 分在本
院塘栖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1562号

张珠: 本院受理原告李昌亮与被告张珠、浙江淘宝
网络有限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开庭时间为2017年3
月2日下午14时，地点在本院第二十二号审判庭，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0119号

浙江彭公竹制品市场张伟清红木家具商行、浙江
彭公竹制品市场陈永兰家具商行、陈永兰、黄洪苍、张
伟清、徐月妹: 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余杭支行诉被告浙江彭公竹制品市场张伟清红木家
具商行、浙江彭公竹制品市场陈永兰家具商行、浙江彭
公竹制品市场开发有限公司、陈永兰、黄洪苍、张伟清、
徐月妹金融借款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10日上
午9时30分在本院瓶窑法庭第五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0134号

浙江彭公竹制品市场张伟清红木家具商行、陈
永兰、黄洪苍、张伟清、徐月妹: 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诉被告浙江彭公竹制
品市场陈永兰家具商行、浙江彭公竹制品市场张伟
清红木家具商行、浙江彭公竹制品市场开发有限公
司、陈永兰、黄洪苍、张伟清、徐月妹金融借款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上午 9 时 00 分
在本院瓶窑法庭第五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4890号

董岳鸣、张金素：本院受理原告何洪均诉被告董岳
鸣、张金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1民初4890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479号

王鑫、昕约进出口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王亚炜诉被告王鑫、昕约进出口贸易（上海）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1民初3479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131号

陆国良、吕玲玲：本院受理原告方彩平诉被告陆国
良、吕玲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1民初5131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8536号

浙江春仕川实业有限公司、杭州鸿川实业有限公
司、肖冬川、黄林敏、黄兆要：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德宝机

电制造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春仕川实业有限公司、杭
州鸿川实业有限公司、肖冬川、黄林敏、黄兆要追究权
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及开庭传示等。原告杭州德宝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诉讼请求为：1、被告浙江春仕川实业有限公司偿还代
偿款1314483.81元，利息161024.19元（自2015年7月
25日计至2016年10月8日按年利率10%计算）；2、被告
杭州鸿川实业有限公司、肖冬川、黄林敏、黄兆要对上
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3月8日9时00分在本院
审判楼四楼第2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8844号

王友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台州椒江分公司与被告王友君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本院将于2017年3月17日上午9时30分在杭
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二十号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8701号

林达：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台州椒江分公司与被告林达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7年3月17日上午9时
00分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二十号法庭公开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308号

汪志云：原告余五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27民初33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汪志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余五
明借款1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汪志云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
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309号

汪志云：原告余五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27民初33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汪志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余五
明借款23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375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汪志云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
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960号

丰世富、刘秀金：原告郑佰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127民初29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丰世富、刘秀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
还原告郑佰胜借款30000元并支付利息15300元（利息暂
算至2016年7月8日），此后利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月
利率1.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2元，由被告丰世富、刘秀金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710号

武强、胡建秀、杨泉、肖付燕：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
崔永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
民事裁定书、答辩状、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开
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
（本案可能适用简式裁判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期限满后 15
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本案决定由审判

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陈煜信、忻红娣组成合议庭，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8 日下午 14 时 55 分在本
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根据《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2]6
号文）等相关法律规定，我行拟面向省内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或浙江地区的办事处）
公开转让不良资产包，本期拟转让资产包共涉及22户36笔，资产包贷款金额为
15056万元、累计利息860万元，合计15916万元，交易基准日为2016年11月30日。
请有受让意向的竞买人于2016年12月8日前和我行联系，签署信息保密协议后，我
行将提供具体的标的资产清单，竞买人应于2016年12月10前向我行报价。如参与
竞标的资产管理公司未达到2家，我行拟以协商转让的方式对外转让。

报名联系人：吴泽阳 电话：0575-88799632
联系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暨阳街道大桥东路2号

浙江诸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6日

浙江诸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不良资产转让招标公告


